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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六册 

中共中央批转陕西省《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消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意见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三日）

【字号 大 中 小】 【打印】 【关闭】 

上海局，各分局、省（市）委并中央各部委党组： 

  特将陕西省委所批转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意见》[1]转去。从陕西省民政厅

对部分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的检查看来，在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中，浪费土地的现象是很严重的。浪费土地不只增加了农

业生产的损失，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过多引起农民与市民失业的现象，陷于无法解决，对城市建设亦不相宜。估计这个问

题不只在陕西省，在其他有工厂建设的各城市都会存在的。这是关系到工农联盟问题，望各省及中央各部委党组对这个问

题均予以深切注意，务必切实进行一次检查与处理。要对那种有意浪费国家财资，过多征用土地或任土地荒芜而不顾的单

位及负责人，查明其责任，正式给以批评或处分，以防错误继续发生。对于已征未用的土地可仿照陕西所提办法处理，务

必做到不荒芜土地。 

  （此件及附件可登党刊） 

  中 央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三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 

  [1] 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六日批转的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关于检查用地单位浪费土地情况及处理

意见》中说：自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以来，本省征用土地工作逐年增多，据不完全统计本年一至九月共征用土地四万一

千二百四十九亩，较一九五二年增加二倍半，比一九五三年全年增加百分之七十六。仅据国棉一厂、西北工学院等二十四

个用地单位检查，自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四年八月征用而未用的土地达一千二百八十七亩九分。造成这一问题的发生一是

用地单位对节约用地的精神认识不足，工程设计不确，没有精密计划；二是有的单位，为了占用土地或上级拨的建设经

费，而征用了土地；三是各级民政部门对国家建设征用土地审批制度执行不严。并认为，土地的浪费、荒芜不仅浪费国家

的资金，影响粮食增产，而且也影响党和人民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为了处理各用地单位已征未用的土地，防止浪费、荒芜

现象的继续发生，提出如下处理意见：（一）检查出之浪费土地，凡在夏、秋田从播种至收获期间暂不修建者，一律由当

地县（市）人民政府按不同情况，统一进行管理，（二）用地单位应根据实际需要，与节约用地原则，详密计划，确实做

到用多少征多少，各级民政部门应认真执行审批制度，严格审核，严禁不施工铲除青苗的错误行为；（三）各地专县对本

县（市）所属境内，已征用之土地，应作一次全面深入的检查。如发现有浪费、荒芜土地情况，应按上述处理意见进行处

理，并将检查处理情况逐级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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